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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93        证券简称：中来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2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1月 28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

板关注函【2022】第 76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董事会高度重

视，立即组织相关方就相关情况进行逐项核实，现就《关注函》回复如下： 

1. 你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盈利 0.74 亿元，请补充说明主要产品 2021 年

各季度毛利率，结合 2021 年各季度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等说明毛利率变动

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收入成本跨期调节利润的情形。 

回复： 

一、请补充说明主要产品 2021 年各季度毛利率 

公司拥有背膜、电池及组件、光伏应用系统三大业务板块，三大业务板块各

季度毛利率情况如下： 

项目 2021年 1季度 
2021 年 2 季

度 
2021 年 3 季度 2021 年 4 季度 2021 年全年 

背膜 16.90% 20.14% 20.91% 26.82% 21.60% 

电池及组件 1.19% -12.48% -3.88% -6.13% -4.63% 

光伏应用系统 6.90% 18.76% 17.19% 15.33% 15.50%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二、结合 2021 年各季度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等说明毛利率变动的原因

及合理性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zse&orgId=9900023876&stockCode=300393&announcementId=1210410829&announcementTime=2021-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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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1 年各季度主要原材料价格情况 

公司 2021年各季度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采购均价 

2021 年 1 季度 2021 年 2 季度 2021 年 3 季度 2021 年 4 季度 

硅片（元/片） 3.13 4.28 4.64 4.88 

玻璃（元/块） 60.73 37.37 39.22 43.19 

边框（元/根） 10.96 12.78 13.73 14.01 

PET 基膜（元/平方米） 4.36 4.41 4.60 4.88 

由于国外硅料厂商停产及全球疫情的影响，硅料供需严重不平衡，致使国内

硅原料价格大幅上涨。2021年硅料主流价格从 1月每公斤 85元人民币开始逐月

上涨，6 月涨至每公斤 206元人民币，11月继续跳涨至每公斤 269元人民币，11

月相比 1月的涨幅高达 216%，该价格水平已经涨至 2011年以来的最高价位，冲

至十年以来新高。硅料价格持续走高，影响硅片市场价格大幅上升，导致公司硅

片采购均价大幅上涨；玻璃和边框的采购均价变化主要是由于尺寸变化所导致；

同时，受国际大环境影响，2021 年 PET 基膜价格上升，导致 PET 基膜采购价格

上涨。 

（二）各季度毛利率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1、背膜板块 

公司背膜板块 2021 年各季度毛利率整体呈上升趋势，第二季度较第一季度

上升 3.24个百分点，第三季度较第二季度较平稳，第四季度较第三季度上升 5.91

个百分点，主要系：①2021 年度背膜的主要原材料 PET 基膜采购价格相比 2020

年度大幅上涨，加之化工料价格上涨，导致单位成本上涨，而材料端价格上涨向

下游产品端传导较慢，公司自 2021 年 3 月份开始逐步调整销售价格，单价逐季

提升，影响毛利逐渐增加；②公司自主研发的双面涂覆 FFC背膜产品和透明网格

背膜产品使用自主研发的氟碳涂料取代成本较高的 PVF 或 PVDF 氟膜，生产成本

较低，性能好，毛利率较高，且其销售逐季增加，销售结构的变化影响毛利率增

加。综上，受供应链上游价格持续上涨影响导致公司生产成本上升，影响 2021

年毛利率较 2020年（25.12%）有所下降，但依托于公司背膜产品在技术、质量、

市场认可度及占有率等方面的优势，毛利率逐季提升，背膜毛利率变动具有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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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2、电池及组件板块 

2020 年下半年起，由于国外硅料厂商停产及全球疫情的影响，硅料供需不

平衡致使硅原料价格大幅上涨。上游原材料价格的持续大幅上升，极大的提高了

下游硅片、电池片、组件等厂商的生产成本，加之受下游光伏装机终端投资收益

标准的制约，光伏产业链中端厂商的盈利空间被极大的挤压，毛利率大幅下降。 

多晶硅市场价格变动趋势如下图： 

 
数据来源：Wind、华泰研究 

    硅片市场价格变动趋势如下图： 

 

数据来源：Wind、华泰研究 

太阳能电池市场价格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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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华泰研究 

太阳能组件市场价格变动趋势如下图： 

 

数据来源：Wind、华泰研究 

公司电池及组件板块 2021年各季度毛利率分别为 1.19%、-12.48%、-3.88%、

-6.13%，年度毛利率为-4.63%，整体呈负毛利趋势，主要系上游原材料采购价格

大幅上涨所致。一方面，硅料产能不足使硅片采购价格阶段性快速大幅上涨，尤

其是 2021 年二季度硅片价格上涨速度加快，环比增加 36.74%；与此同时，其他

辅料价格持续上涨，如边框第四季度采购价格较一季度增加 27.83%等；此外，

公司继续实施差异化竞争的发展战略，加大海外市场的销售力度，于 2020 年末

和 2021 年初签署了较多的海外订单，报告期内公司电池及组件业务的海外销量

同比增长 161.61%,但受到疫情影响，出口海运费亦大幅上涨，导致电池及组件

的海运费同比增长 8,925.91万元，上升 67.59 个百分点。 



 5 

其中，第二季度毛利率低于其他季度毛利率主要系：2021 年度光伏行业产

业链主要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下游客户装机观望情绪较浓，投资电站进度减缓，

且受电站投资收益的制约，电池和组件端成本上涨的压力向终端客户传导较难且

慢，但依托于公司 N 型高效电池和组件具有转换效率高、温度系数低、光衰减系

数低、弱光响应好等性能优势，以及客户的认可度，从第三季度起，公司逐渐提

升了售价，第三季度单价的环比增幅高于单位成本的环比增幅。 

综上，主要受原材料价格、海运费上涨等因素的影响，成本大幅上涨以致部

分订单亏损，最终导致电池及组件整体毛利率为负，各季度毛利率的变动具有合

理性。 

3、光伏应用系统板块 

公司光伏应用系统板块 2021年各季度毛利率分别为 6.90%、18.76%、17.19%、

15.33%，年度毛利率为 15.50%，毛利率整体趋势较平稳，伴随小幅回落，主要

系：光伏应用系统业务的主要原材料组件单瓦采购成本呈小幅上升趋势所致。 

2021 年度组件月度采购成本波动情况如下： 

 

在光伏业务系统方面，目前同行业公司的光伏应用系统业务，其主要模式有

两类，一是以自持大型地面电站、工商业屋顶电站或者分布式电站为主，形成固

定资产，以获取发电收益，盈利模式和公司不同，毛利率一般在 50%左右；另一

类主要是以光伏电站 EPC总承包为主，该类业务毛利率较低，通常低于 20%。2021

年公司光伏应用系统的主要业务是为联营企业上海源烨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源烨”）提供户用分布式电站 EPC总承包服务，年度综合毛利率为 15.50%，

与同行业公司趋同。其中，第一季度毛利率较低主要系一季度春节假期，开发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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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量较低导致固定成本摊薄较高所致。 

综上，光伏应用系统板块 2021年各季度毛利率变动具有合理性。 

（三）是否存在收入成本跨期调节利润的情形 

公司 2021年度综合毛利率 11.95%（未审数），较前三季度综合毛利率 10.71%

略微上升，无明显波动，不存在收入成本跨期调节利润的情形。 

2021 年全年与前三季度净利润差异较大，主要原因如下： 

1、伴随大尺寸硅片技术的成本效率优势逐步获得认可，下游客户对于由大

尺寸电池封装而成高功率组件具备更明显的偏向性和更大量的需求，公司早前投

资的小尺寸产线不能再满足市场的需求，公司积极对现有的生产设备进行技改更

新，基于谨慎性原则对技改中已经被更换迭代的设备进行评估，拟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约 3.3亿元，影响归母净利润减少约 2.2 亿元； 

2、公司与联营企业上海源烨之间的顺流交易部分收益由于尚未在当期实现

需递延，2021 年前三季度均确认了递延的未实现收益。但由于业务开展时间以

及电站开发周期等原因，公司前三季度与上海源烨发生的交易量较低，第四季度

交易量达全年最高，故需递延的未实现利润的抵销对当期投资收益影响较大，与

前三季度的数据差额部分影响净利润下降约 1亿元。 

综上，公司第四季度亏损较多，主要系年末计提资产减值以及公司与上海源

烨关联交易未实现收益递延等因素影响所致，公司不存在收入成本跨期调节利润

的情形。 

 

2. 请补充说明你公司上述硅片设备的基本情况、减值计提金额、计提依据

及其合理性，结合光伏硅片尺寸迭代进步及市场竞争情况，补充说明上述设备

出现减值迹象的具体时点，前期计提减值准备是否充分。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

意见。 

回复： 

一、公司上述硅片设备的基本情况、减值计提金额、计提依据及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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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光伏硅片尺寸迭代进步及市场竞争情况，补充说明上述设备出现减值迹象

的具体时点，前期计提减值准备是否充分。 

（一）设备的基本情况和减值计提金额 

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拟对技术更新中已经被技术迭代的设备进行评估并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考虑计提减值的内容主要为原生产 158.75mm 尺寸高效电池及

组件的产线设备，截止 2021年 12月底，前述设备净值约为 3.7亿元。随着大尺

寸硅片技术趋势的进一步加快，公司 2021年 158.75mm产品的销售占比逐季减少，

特别是第四季度大幅度降低至 0.56%，预计 2022 年其市占率将进一步缩至微小

比例。公司 158.75mm 尺寸产线设备已不再存在内部使用价值，但在市场上仍有

一定的转售流通价值（市场上仍有一部分的 158mm尺寸的生产需求），且设备的

成新率较高（成新率区间集中于 65%-95%），经公司内部评估同时结合公司产能

规划，对这部分设备按照净值的 10%-11%残值率计提减值损失。经初步测算，本

期电池组件设备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约 3.3 亿元。 

（二）资产减值的计提依据及其合理性，设备出现减值迹象的具体时点 

1、资产减值的计提依据及其合理性 

（1）小尺寸硅片的市占率正快速降低，本次减值是公司顺应市场发展趋势

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形下进行的调整 

近年来，光伏行业发展的核心主题是加速“平价上网”步伐，淘汰落后产能。

在“平价上网”的大环境下，市场对高效产品（电池/组件）的需求日趋明确，

高效率、低成本的产品得到更多的认同，通过提高电池转换效率、采用更大尺寸

电池来实现高效率、低成本逐步成为共识。此外，终端运用方面，不仅地面电站

有大尺寸需求，屋顶型分布式电站项目也开始导入大尺寸产品，小尺寸产品市场

占有率的下跌速度远快于预期。随着产业链配套逐步完善，组件厂商积极布局大

尺寸、高功率组件，带动大尺寸硅片渗透率快速提升，硅片尺寸迅速完成从 M2

（156.75mm）向 G1（158.75mm）再到 M6（166mm）的过渡，并进一步向 182/210

尺寸转换。 

根据 PV InfoLink 2022 年 1月发布的单月光伏市场快讯关于硅片尺寸市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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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变化的预估（如下图所示），预计 2022年 166mm 以下尺寸硅片市占率仅为 2%，

而 182mm 以上大尺寸硅片占比将跃居 81%。 

硅片尺寸市占率变化预估趋势如下图： 

 

数据来源：PV InfoLink  

（2）本次减值是公司从经济效益、产能规划等方面进行的综合考量 

①158.75mm 尺寸高效电池的产线可通过技术改造形成 166mm 尺寸产线，但

由于2021年公司158.75mm尺寸产品仍有订单在执行交付，因此未予以尺寸改造，

2021年前三季度 158.75mm组件销量占全年公司组件出货量的 35.05%，但至 2021

年第四季度 158.75mm 尺寸组件需求较前三季度显著大幅下降，该尺寸组件在第

四季度出货量仅占全年公司组件出货总量的 0.56%。同时，根据 PV InfoLink 

2022 年 1 月发布的单月光伏市场快讯关于硅片尺寸市占率变化的预估，2021 年

是 166mm尺寸硅片市占率份额快速提升之年，市占率居于硅片全尺寸首位达 38%；

2022 年起 182mm/210mm 甚至 210mm 以上尺寸增势强劲、占比明显提升。因此，

公司虽可于2021年第四季度将剩余的 158.75mm尺寸产线通过技改提升至 166mm，

但综合分析之后判断技改的经济效益将不及预期。因此从经济效益方面考虑，对

该部分产线设备计提资产减值具备合理性。 

②根据市场发展趋势同时结合公司自身产能规划，公司于 2021 年开始布局

182mm及 182mm以上尺寸产线的产能建设及扩充。2021年初公司启动了可转换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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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债券募投项目“年产 1.5GW N 型单晶双面 TOPCon 电池项目”的建设，该项目

已于 2021 年 12月完成投产，现已进入调试爬坡期；2021年 5月 22 日，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山西华阳中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华阳中来”）与山

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了《项目投资协议》，山西华阳中来拟在

山西建设年产 16GW 高效单晶电池智能工厂项目，项目将分期建设，其中一期 8GW

项目目前正在建设中。以上项目均为公司高效电池产能扩建项目，项目内容均为

大尺寸（210mm以下兼容）高效电池产线的投建。因此从产能规划方面公司正在

布局大尺寸产线，原 158.75mm尺寸产线设备计提资产减值具备合理性。 

2、设备出现减值迹象的具体时点 

鉴于本次拟计提的 158.75mm尺寸产线的产品是公司 2021年前三季度组件销

售的重要部分，但出货量逐季度减少，至 2021 年第四季度出货量显著降低，第

四季度出货量占全年公司组件出货总量比例仅为 0.56%左右，且预计 2022 年

158.75mm 产品市占率将进一步缩至微小比例，根据公司产能规划布局以及未来

市场需求，设备出现减值迹象的时点为 2021 年第四季度。 

    综上，在综合考虑行业发展、市场情况以及公司发展规划等因素，公司于本

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合理的，不存在前期计提减值准备不充分的情形。 

二、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意见 

1、核查程序 

（1）访谈公司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了解公司上述硅片设备出现减值迹象

的具体时点，目前的基本情况以及未来规划等； 

（2）通过公开信息查询行业内光伏硅片尺寸迭代进步及市场竞争情况，分

析公司上述硅片设备是否符合行业主流产品趋势； 

（3）实地对上述硅片设备执行监盘程序； 

（4） 获取公司计提减值准备的过程，复核公司计提资产减值金额的充分性。 

2、核查结论 

随着大尺寸硅片技术趋势的进一步加快，158.75 mm尺寸产线已接近其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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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公司已于 2021 年开始布局 182mm 及 182mm 以上尺寸产线的产能建设及扩

充。对于 158.75 mm 尺寸产线，2021 年前三季度仍是公司组件销售的重要部分，

而 2021 年第四季度 158.75mm 尺寸电池及组件需求较 2021 年前三季度已显著大

幅下降，公司综合考虑产能规划布局以及未来市场需求后，认为设备出现减值迹

象的时点为 2021年第四季度，故而公司主要对原生产 158.75mm尺寸高效电池及

组件的产线设备在 2021 年第四季度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不存在前期计提减值

准备不充分的情形。 

 

3.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与上海源烨的交易情况，包括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内

容、确认收入及利润金额等，确认递延收益的金额、依据及合理性，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请补充说明 2021年前三季度是否确认递延收益，若否，

说明是否需要进行差错更正。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上海源烨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设立 

上海源烨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源烨”）由上海能源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曾用名“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科技公司”）和

公司子公司苏州中来民生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来民生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投资设立，其中能源科技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35,000.00 万元，占

上海源烨股份的 70%，中来民生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15,000.00万元，占上海源

烨股份的 30%。上海源烨成立时合资协议约定公司共有 5名董事，其中能源科技

公司委派 3名董事，并由其委派董事长，中来民生公司委派 2名董事，一般事项

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同意方可通过。故而中来民生公司对上海源烨具有重大影响，

会计上采用权益法进行核算。 

二、公司与上海源烨的交易情况，包括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内容、确认收

入及利润金额等，确认递延收益的金额、依据及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相关规定。请补充说明 2021 年前三季度是否确认递延收益，若否，说明是否

需要进行差错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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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与上海源烨的交易情况，包括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内容、确认

收入及利润金额等，确认递延收益的金额、依据及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相关规定 

上海源烨主营业务为户用光伏发电业务，与中来民生公司的具体合作模式为：

中来民生公司深耕于户用光伏发电业务多年，主要负责向上海源烨提供户用光伏

项目开发服务，包括户用光伏电站项目审批、可研、开发、投资、建设并达到通

过当地电网企业的并网验收，接入电网发电，自户用光伏电站控制系统及监控系

统查看到项目并网发电后，上海源烨即进行验收。验收完成后中来民生公司确认

主营业务收入，上海源烨将户用光伏电站确认为固定资产，每月根据光伏电站产

生的发电收益确认营业收入，同时根据期限 20年计提折旧，并确认营业成本。 

公司 2021年度累计向上海源烨交付户用光伏电站 893.51MW，确认未审营业

收入 282,695.06 万元，未审营业成本 249,154.23 万元，未审毛利 33,540.83

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规定：投资方计算确

认应享有或应分担被投资单位的净损益时，与联营企业、合营企业之间发生的未

实现内部交易损益按照应享有的比例计算归属于投资方的部分，应当予以抵销，

在此基础上确认投资收益。该内部交易包括顺流交易、逆流交易，中来民生公司

向上海源烨提供户用光伏项目开发服务属于顺流交易。由于上海源烨将户用光伏

电站确认为固定资产，故而对于中来民生公司向上海源烨提供户用光伏电站开发

而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的利润，需要在未来上海源烨固定资产 20 年折旧期限

内逐年转回，实际上为一项递延的未实现收益。对于此部分，公司根据持股比例

计算归属于公司的部分，并予以抵销，同时考虑上海源烨 2021 年度未审净利润

2,283.17 万元后确认投资损益，2021 年度公司累计确认对上海源烨的未审投资

损失 13,657.27 万元，该投资损失的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二）补充说明 2021 年前三季度是否确认递延收益，若否，说明是否需要

进行差错更正 

2021 年前三季度及全年销售上海源烨的收入、成本及毛利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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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未审营业收入 未审营业成本 未审毛利 

2021年前三季度 109,174.42 95,946.27 13,228.15 

2021年度 282,695.06 249,154.23 33,540.83 

如上表所示，2021 年前三季度公司确认对上海源烨的未审营业收入

109,174.42 万元，未审营业成本 95,946.27 万元，对此，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对中来民生与上海源烨发生的顺流交易按照持股比例计算并予以

抵销，公司 2021年前三季度确认对上海源烨的未审投资损失 3,480.53 万元。但

公司在 2021 年前三季度计算内部抵销时仅考虑到中来民生交付上海源烨户用光

伏电站业务的未实现内部损益，未考虑到因公司内部提供组件产生的递延未实现

损益，2021年前三季度累计少确认未审投资损失 2,082.27万元，影响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未审归母净利润 1,348.16 万元。公司在年度核算自查时发现前述未

考虑部分并在当期进行调整，2021 年度公司累计确认对上海源烨的未审投资损

失 13,657.27 万元，该金额已包含中来民生公司向上海源烨提供户用光伏电站发

生的未实现内部损益以及因公司内部提供组件发生的未实现内部损益。除上述调

整外，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关于上海源烨业务的递延收益确认不存在其他需要

调整的情形。 

三、核查程序及意见 

1、核查程序 

（1）获取并检查上海源烨相关的工商资料，股东投资的合资协议等； 

（2）了解与上海源烨交易情况，包括不限于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内容、确

认收入及利润金额等，并获取上海源烨的财务报表； 

（3）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规定，复核公

司递延的未实现收益金额、依据及合理性，并重新计算公司 2021 年度确认递延

的未实现收益金额的准确性。 

2、核查结论 

（1）公司主要负责向上海源烨提供户用光伏项目开发服务。2021 年度公司

累计向上海源烨交付户用光伏电站 893.51MW，确认未审营业收入 282,695.06 万

元，未审营业成本 249,154.23 万元，未审毛利 33,540.83 万元。中来民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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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海源烨提供户用光伏项目开发服务属于顺流交易。由于上海源烨将户用光伏

电站确认为固定资产，故而对于中来民生公司向上海源烨提供户用光伏电站开发

而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的利润，需要在未来上海源烨固定资产 20 年折旧期限

内逐年转回，实际上为一项递延的未实现收益。对于此部分，公司根据持股比例

计算归属于公司的部分，并予以抵销，同时考虑上海源烨 2021 年度未审净利润

2,283.17 万元后确认投资损益，2021 年度公司累计确认对上海源烨的未审投资

损失 13,657.27 万元，该投资损失的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公司2021年前三季度确认对上海源烨的未审投资损失 3,480.53万元。

但公司在 2021 年前三季度计算内部抵销时仅考虑到中来民生交付上海源烨户用

光伏电站业务的未实现内部损益，未考虑到因公司内部提供组件产生的递延未实

现损益，2021年前三季度累计少确认未审投资损失 2,082.27万元，影响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未审归母净利润 1,348.16 万元。公司在年度核算自查时发现前述未

考虑部分并在当期进行调整，2021 年度公司累计确认对上海源烨的未审投资损

失 13,657.27 万元，该金额已包含中来民生公司向上海源烨提供户用光伏电站发

生的未实现内部损益以及因公司内部提供组件发生的未实现内部损益。除上述调

整外，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关于上海源烨业务的递延收益确认不存在其他需要

调整的情形。 

 

4. 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除上述回复事项外，公司不存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特此公告。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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